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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华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不仅使得所

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形成了委托受托经济

责任关系，而且所有者为了了解经营者

履行经济责任的情况，一方面要求经营

者提供履行经济责任情况的有关信息，

另一方面要对经营者履行经济责任的过

程、结果及其相关信息进行监督。由此就

产生了所有权监督的必要。

一、审计与出资者财务的关系

从理论上说，所有者自身可以履行

所有权监督的职能，但是由于监督的专

业性和专家化，所有者不仅在专业上难

以胜任，而且为了提高监督的效力，也必

须要由专门的监督主体——　审计担当此

任。一旦所有者将监督权力委托审计，就

形成了所有者与审计之间的委托受托审

计责任关系。所有者与经营者、所有者与

审计以及审计与经营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两权分离导致所有

者与经营者之间形成了委托受托经济责

任关系，经营者为了报告其经济责任的

履行情况，就产生了会计报表；为了监督

经营者履行经济责任的情况以及会计报

表的真实性，所有者就委托审计担当此

任，由此形成了所有者与审计之间的委托

受托审计责任关系。通过监督后，审计必

须向所有者提供审计报告；审计监督经

营者，经营者被监督，两者之间形成了监

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可以看出，审计产生

于两权分离的需要，它代表的是所有权，

也可以将审计监督称之为所有权监督。

实际上，两权分离后公司内部存在

两种基本的权力，即所有权与经营权。依

托所有权进行的监督称之为所有权监

督，依托经营权进行的监督称之为经营

权监督。所有权监督代表的是所有者的

权力，它产生于两权分离的需要，监督的

对象是经营者，监督的内容是经营者履

行受托经济责任的情况。由于履行经济

责任的情况必须要通过会计报表进行反

映，其监督的内容也就必然表现为通过

对会计报表的监督进一步拓展至经济责

任履行情况，监督的目的就是要实现资

本的保值增值。经营权监督代表的是经

营者的权力，它产生于分层管理的需要，

监督的对象是企业内部科层结构下的各

两权分离的委托受托审计责任：

内容与形式

摘　 要：　出资者财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监管资本的应用，这是代表出资者所进行的监督，也称之为所有权监督或
审计监督。两权分离形成了出资者系列和经营者系列，相应也形成了所有权监督体系。所有权监督与市场监管存在根本的差
异，正是这种差异必然形成进行所有权监督的审计体系和进行市场监管的政府行政主体。一个进行市场活动的国有企业，
既会受到政府行政的市场监管，也会受到出资者的所有权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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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层次，监督的内容是经营者所做出

的决策在各下属层次的执行情况，监督

的目的是确保决策目标的执行和最终实

现。所以，所有权监督和经营权监督存

在本质的差异，也就是审计监督同经营

权监督存在根本的不同。

那么审计与出资者财务存在怎样的

关系？两权分离的不断拓展最后形成了

两权五层次分离，形成了出资者系列和

经营者系列。出资者的重要行为之一就

是监管资本的运用，监管资本运用的主

体专业化、专家化就形成为审计。审计代

表所有者（也叫出资者）进行监督，其主

要的监督内容就是经营者受托所有者的

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以及反映这一情况

的会计报表的真实性。监督经营者受托

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不仅要以财务会

计报表所揭示的信息为基础，而且必须

以所有者与经营者签订的委托受托经济

责任契约为依据。所有者与经营者签订

的委托受托经济责任契约包括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以及年度预算的各项要求，

经营者只有在经营活动的过程中遵循

这些规定并实现预算的要求，才能解脱

受托经济责任。为了确保经营者提供的

会计报表的信息真实性以及受托经济责

任的合法有效履行，所有者必然要规范

经营者的日常经营行为，为此要形成公

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体系，审计也必须对

这一体系的健全性、有效性和实施状况

进行监督。审计的所有这些监督主要与

财务会计以及出资者的财务活动密切相

关，从这个意义出发，在两权分离后，审

计监督的内容具有站在出资者角度的财

务属性，属于出资者财务的范畴。即便是

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体系的监督，也由

于财务治理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性以及

内部控制体系对于财务报表真实性的基

础作用而具有很强的财务属性。实际上，

两权分离以后，所有者行使权力具有了

更多的财务视角的特征。如果说出资者

财务包括投出资本、监管资本的运用、进

行存量资本结构的调整和收益分配等行

为，那么审计一方面属于履行出资者财务

中的监管资本运用的职能，另一方面出资

者所做的重大财务决策是否被经营者有

效履行，离不开审计监督所发挥的基本

作用。审计既属于出资者财务的范畴，又

为出资者财务管理提供保障。

二、基于所有权监督的审计

体系

在两权分离的条件下，所有权的主

体都必须要委托专门的主体进行所有权

监督。就终极所有权主体而言，国家和自

然人终极所有者分别委托国家审计和民

间审计进行所有权监督。从初始动因看，

国家审计代表国家所有者，民间审计代表

自然人抑或私人所有者。世界各国国家

审计分为立法型、行政型、司法型和独立

型四种形式，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异是源

于国家所有权的基本特征。国家审计唯

一地代表国家所有权，而国家所有权主

体也是唯一的，从而也只能代表国家所

有权进行所有权监督，正由于这样国家

审计采取了组织隶属的形式。

与此不同，代表私人所有权的民间

审计采取法人的形式，当民间审计组织

受托于某一私人所有者或者某一群私

人所有者进行审计时，就签订相应的合

约，一旦合约履行相应的委托关系就终

止，所以民间审计与委托的所有者之间

的关系是契约关系。正是这种契约关系

使得民间审计组织既可以受托于某一或

某一群私人所有者，但又不隶属于任何

私人所有者；也使得民间审计组织可以

为具有不同利益的不同所有者进行所

有权监督。

必须说明的是，国家审计代表国家

所有者进行所有权监督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对国家财政财务收支活动的监督，

二是对国有企业（或项目）经营活动的监

督。国家审计所进行的这种所有权监督

是外部监督，一方面在组织上它独立于

国有资产的使用和经营主体之外，另一

方面它与国有资产的使用和经营主体之

间不存在任何连带经济责任关系；国家

审计所进行的这种所有权监督也是结果

监督，其身处国有资产的使用和经营主

体之外，难以进行全过程监督，而是根据

需要在一定时期终了进行监督，就是代

表国家所有者监督一定时期的国有财产

使用或经营的授托责任的履行情况。正

是由于国家审计的这种外部性和结果性

特征，使得我国国家所有权监督体系除

了国家审计外还包括国务院国资委的监

督（含国务院监事会）。

历史地看，国务院国资委具有对国

有资产进行监管和经营的双重功能。国

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必

然涉及国有资产的经营功能与监督功能

相分离的问题。按照中央的要求，要求设

立投资公司或者资产运营公司等主体，

主要担当国有资产的经营功能，并通过

改革使其进入市场，按市场法则进行经

营。这就是要实现国有资产的经营功能

与监管功能的分离，国务院国资委不再

直接对国有企业管人、管事、管资产，而

是转向管资本。国家审计代表国家所有

者独立进行监督就不仅仅只是对国有企

业进行监督，也包括对国务院国资委进

行监督，其监督模型如图2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所有权监督的关

系是国务院授权国家审计对国务院国资

委及其授权经营的国有企业进行监督，

国务院国资委对授权经营的国有企业进

行监督，这里国有企业包括国有投资公

司或国有资产运营公司以及实体企业，

国有投资公司或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对其

所投资的实体企业进行监督。

国务院国资委的监管也具有过程

性。一般来说，国家审计监督具有结果

性，国家审计不可能对每一个国有投资

公司或资产运营公司以及相应的实体企

业进行全程监督。而从现实的国务院国

资委（含国务院监事会）行使监管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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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看，是直接委派监管人员对相应

的国有企业进行过程监管，正是在这一

点上，国务院国资委所进行的授权监督

与国家审计所进行的所有权监督具有

互补性特征，即过程监督与结果监督的

相互补充。国资委代表国家所有者所进

行的这种监督不仅具有全过程性，也具

有全覆盖性和整体性，也就是国资委受

托于国家所有者必须对全部企业经营

的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承担监督责任。

由于国家所有权主体的唯一性，也使得

国务院国资委直接授权进行这种监督

成为可能。

在新的国有资产经营体系中，所有

权监督体系进一步从国务院国资委延伸

至投资公司或资产运营公司以至实体企

业。国有企业分为政策性垄断型企业、政

策性混合型企业和商业性竞争型企业，

政策性垄断型企业一般采取国家独资的

形式，为了进行过程监控可以设立监事

会，监事会的组成包括所有者的代表、政

府相关政策的制定部门代表以及其他相

关利益关系人的代表。除此而外，为了强

化过程监控还可以采取直接委派财务总

监的形式；对于国家控股的政策性混合

型公司制企业和商业性竞争型的混合所

有制的公司制企业，都必须按照公司治

理结构的要求设立股东大会，为了保证

股东大会的各项决策和政策的落实，都

必须设立监事会，以对董事会和高管人

员进行监督，对于国家控股的企业，还可

以委派财务总监强化过程监控，但必须

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履行相关程序，

这些都属于所有权监督的范畴。在公司

内部设立行使所有权监督的主体一般叫

监事会，但世界各国的具体做法也存在

差异，分为以下三种治理模式：

第一种是单层董事会治理模式，主

要在英美国家采用，又称英美模式。其做

法是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董事会选举

经营管理当局，经营管理当局负责公司

的重大决策，并对股东大会负责。为了保

证董事履行股东大会的监督职权，会专

门设立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代表董

事会对公司经营管理当局进行监督，它

成为被股东与公司管理当局监督的专家

组织，审计委员会代表公司董事会检查

公司会计报表的真实性、可靠性、完整性

以及内部控制系统的健全性和有效性。

第二种是双层董事会治理模式，主

要是欧洲大陆法系国家采用，以法国、奥

地利、荷兰最为典型。这种模式首先由股

东大会和工会选出监督董事会，也称作

监事会，然后由监事会提名组成管理董

事会并对其进行监督。为了更好地履行

股东大会的监督职责，监督董事会下也

设审计委员会，它主要在公司财务方面

对管理董事会进行监督，双层董事会在

监事会内设审计委员会与管理董事会能

更好地保持独立性，从而使得授权监督

更加有效。

第三种是二元单层治理模式，主要

在我国和日本采用。股东大会选举董事

会和监事会，董事会和监事会都对股东

大会负责，由监事会对董事会和经营管

理当局进行监督，董事会也对经营管理

当局行使监督权。在我国还在董事会下

设立审计委员会，进一步强化董事会监

督的专业性。显然监事会代表股东大会

所进行的监督是一种独立的所有权监

督，而董事会对经营管理当局所进行的

监督则属于经营管理权监督的范畴，因

为董事会对于重大经营事项享有决策

权，而重大经营事项属于公司经营的

范畴，相应的决策权也属于经营决策的　　　　

范畴。

上述三种模式都有行使所有权监

督的主体，这一监督主体代表的就是公

司股东大会对公司所拥有的所有权。不

仅公司的股东大会对公司拥有所有权，

而且公司本身作为法人也拥有法人所有

权，无论何种所有权都会委托审计行使

独立的所有权监督。正如上述公司法人

所有权既存在于投资公司或者资产运营

公司（就是从事资本经营的公司），也存

在于从事实体生产经营的公司（就是从事

资产经营的公司），代表这两种法人所

有权也会产生相应的审计行使所有权监

督的职能，这种审计称之为内部审计。从

事资本经营的公司之所以产生内部审计，

是因为这些公司本身要对外投资形成各

种从事实体生产经营的子公司。一旦投

资形成了这些子公司就意味着从事资本

经营的母公司的法人财产所有权与子公

司对这些财产的经营权相分离，为了确

保法人财产的安全、完整和经营有效（也

就是实现资本保全和资本增值），就必

须要设立代表法人财产所有权的内部审

计对子公司进行所有权监督；从事生产

经营（资产经营）的子公司也可能设立若

干分公司，也就意味着子公司的法人财

产所有权与分公司对部分财产的经营权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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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分离，为了确保法人财产的安全、完整

和经营有效，就必须要设立代表法人财

产所有权的内部审计对分公司进行所有

权监督。

综上所述，为了实现国有资本的保

值增值，必须以国有资产所有权与国有

资产经营权相分离而形成的出资者系列

和经营者系列为基础，形成代表所有权

进行所有权监督的审计体系。每一种审

计形式分别代表不同的所有权，对相应

的经营者所行使的经营权进行监督，从

而形成一个分层监督的体系。每一个下

一层次的经营者对上一层次的出资者都

承担了受托经济责任，为了监督这种受

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审计组织的设立都

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公司而言，如果说

外部审计主要是着重于结果监督，那么

内部审计就主要着重于过程监督。同时，

由于公司制企业股权的多元化以及相关

利益主体的利益多元化，在对外提供审

计报告时，显然单纯代表国家所有者的

国家审计的结论只是对国家所有者有效，

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通过独立的民间

审计所做出的审计结论才可以为不同的

所有者所认可。不仅国家所有者要建立

所有权监督体系，而且私人所有者所形

成的公司制企业也要建立所有权监督体

系，私人所有者所形成的公司制企业的

股权结构必然是多元化的，因此必须由

民间审计作为外部审计授托于所有的私

人所有者进行所有权监督；对于由国家

所有者和私人所有者等所形成的混合所

有制的公司制企业也必须由民间审计作

为外部审计授托于不同所有制的股东主

体进行所有权监督。

三、所有权监督与市场监管的

差别

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除了所有权

监督也存在市场监管，如证监会在资本

市场上所进行的监管行为不属于所有权

监督的范畴，它是代表政府对所有的上

市公司所进行的市场监管，其目的就是

要维持资本市场的秩序，确保资本市场

平稳有序地运行。在整个经济运行采取

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格局中，

证监会的作用就是代表政府调节资本市

场，并通过资本市场的调节最终引导上

市公司的行为。也有人类似地提出，国

务院国资委的改革方向就是要代表政府

监管国有资产的运用，其职能类似于证

监会，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首先，国

务院国资委是代表国家对国有企业行使

所有权监督的职能，它不是政府专门进

行市场监管的行政机构。国务院国资委

作为行使所有权监督的主体是代表国家

的所有权权力进行监督，而证监会作为

市场监管的主体是代表国家的行政权力

进行监督。事实上，作为代表国家行政

权力进行市场监管的主体（证监会、银监

会、保监会、工商总局等）并不是以两权

分离作为产生的基础的，无论自然人企

业还是公司制企业，只要参与市场运作

就必须要受到这些主体的监管，从这个

意义出发，这些市场监管主体当然是以

市场的产生为基础的。过去，在国有资

产管理上以政代资，现在必须要实行政

资分开，如果赋予国务院国资委类似于

证监会的市场监管职能，又会重蹈政资

合一、以政代资的覆辙，这不符合改革

的方向。必须明确国务院国资委只是对

拥有国有产权的国有企业进行所有权监

督，监督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本保值增

值；证监会等政府行政机构只是对市场

进行行政监管，监督的目的只是为了实

现市场平稳有序运行。其次，在政府调

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大格局中，作

为政府监管市场的各种行政主体，必然

以进入某一特定市场的企业作为监管对

象。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控股的企业只要

进入某一市场，就必须要受到这些行政

主体的市场监管，任何企业都必须按照

市场规则进行市场活动。国有控股和参

股的上市公司必须要按照上市公司的行

为规范进行资本市场活动，从这个意义

出发，国务院国资委在代表国家所有者

进行所有权监督时，也必然要求拥有国

有产权的企业遵循市场规则进行市场活

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最终会导致国

有资本难以实现保值增值的目的。从这

一点出发，国务院国资委的监管要遵从

市场规则的要求，从而其行为也要受到

市场监管者的约束。国务院国资委是所

有权监督者，相对市场监管者，所有权

监督者是与拥有所有权的企业的利益一

体化的，而市场监管者则与被监管的企

业必须保证利益上的独立性。在国有资

产实行监管主体和运营主体分离的条件

下，作为运营主体的投资公司或者资产

运营公司以及投资所形成的实体企业，

一方面，当它们参与市场运作时，必然

要受到相应政府主管行政部门的市场监

管，另一方面，也要受到作为国家所有者

的监督受托人国资委的所有权监督。区

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监督，不仅对界定

相关监督主体的监督职能和监督边界十

分重要，而且对于国有资产管理的改革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受到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

目“国家治理视角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

度研究”<14ZDA027>、国家社科基金重

点项目“国有资本授权关系及实现模式研

究”<14AJY005>、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

化——　北京市国有企业预算管理体系完善对

策及实 施<PXM2013_014213_000099>、北

京市教委创新团队项目“投资者保护的会计

实现机制及其效果研究”<IDHT20140503>、

北京工商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协同创新

中 心 项 目<GZ20130801>、科 研 基 地 建

设-科 技创新平台-现代商科特色项目

<PXM2015_014213_000063>和财政部会计名

家培养工程支持项目<财会[2014]25号>的支

持）

（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国有资产

管理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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